相管工〔2020〕56号
关于成立相山经济开发区疫情防控督查组的

通    知

服务中心、各部、各社区、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抓紧抓实疫情防控工作，及时发现辖区疫情防控存在的问题，督促整改，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，经研究，成立疫情防控督查组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督查组成员

组  长：李加增  区纪委监委驻开发区纪检监察组副组长

成  员：刘欢欢  开发区纪检员

            丁  春  开发区党群综合部工作人员

张彩艳  服务中心公共服务办主任

宋  璐  服务中心公共服务办工作人员

二、督查时间
2020年12月31日至2021年3月底，3个月时间。

三、督查内容

主要督查各单位和个人贯彻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安排部署、履行工作职责等情况。重点督查以下几个方面：

疫情防控“属地、部门、单位、个人”四方责任落实情况；

重点地区来淮人员摸排、信息报告和健康管理情况；

辖区餐饮行业、医疗机构、商店超市、农贸市场、养老机构、棋牌室、建筑工地、企业、学校等重点场所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。

四、督查方式
督查工作坚持问题导向、结果导向，实行日督查、日通报、日报告制度，采取“四不两直”形式，开展监督的再监督，压紧压实疫情防控责任。

督查要求

（一）坚持立督立改。对督查发现的问题，各单位和相关人员按照职责分工，督促整改。同时对整改情况进行“回头看”，压茬推进，确保问题整改到位。

（二）严肃追责问责。对责任落实不到位、防控措施不力、弄虚作假、不担当、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、推诿扯皮、敷衍塞责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，严肃追责问责。

中共安徽淮北相山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
2020年12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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